
花蓮縣榮民服務處與花蓮慈濟醫院簽署醫療照顧服務合作內容

一、 醫療優惠對象：榮民、第二類退除役官兵、遺眷家戶代表及本處職（員）工本人。

二、就醫憑證：上述人員付費時，需主動出示相關之證明文件（證件樣張如附件 1）、本
人健保IC卡；未出示者，不提供折扣優惠及事後補證退費作業。

三、本優惠有效期間自民國114年 01月 01日起至114年 12月 31日止。

四、優待範圍：

(一)門診就醫及接受非疾病就醫項目(如：美容雷射等)時，給予掛號費半價優待 (急診
醫療費用不予折扣)，有關醫療掛號優惠收取標準，如表列。

(二)提供十人以上員工團體健康檢查優惠，依檢查人數多寡提供相對優惠價格。
(三)成人預防保健、癌症篩檢當日停車費優免。
(四)以上優惠項目不得與花蓮慈濟醫院其他優惠專案同時併用。

五、醫療費用均應由患者自行付清，不得記帳。

退除役官兵/遺眷 花蓮慈濟醫院門診掛號費優惠收取標準

類別 原掛號費 優惠後掛號費

西醫門診 150元 75元

牙醫門診 150元 75元

中醫門診 150元 75元

急診 270元 270元

Ps : 
1. 部分負擔則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辦理。 
2. 成人預防保健或癌症篩檢者，請向健檢中心索取當日免費停車證。



附件1

前往花蓮慈濟醫院就診於繳費時若採用臨櫃人工繳費方式，而非採用多元繳

費方式，仍得主動出示以下就醫憑證，方可享有優惠。

證

件
卡式榮譽國民證 紙本榮譽國民證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

正

面

反

面

證

件
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識別證

正

面

反

面


